
拉　　祜　　族　　简　　介

陈　　炯　　光

拉祜族是云南省西南边疆的山区民族。该族分两大支系，即拉祜纳（黑拉祜）和拉

祜西（黄拉祜）。这两个支系源远流长，产生原因尚未弄清。两个支系有小范围的聚居

区，亦有交错聚居，少数杂居。

民族自称拉祜。历史文献按古音写作“卢鹿”、“鲁屋”和“喇乌”。拉祜一词，语

义不清，本民族在历史传说中按谐音作附会性的解释。在有必要区分支系的情况下，各

支系所属成员才使用自己的支系名称。拉祜纳支系除使用本支系名称外，也自称“哥搓”

或“郭抽”。

：该民族他称使用地区极广，汉文资料始见于元《经世民族他称有四种。一、倮

大典 招捕录》一小地名，彝文资料始见于《西南彝志》。词出彝语。二、苦聪：该民

族他称主要使用于澜沧江以东各地。在明清地方志中同音异字有“果葱”、“古宗”、

“苦葱”等。词出纳西语。三、目舍：该民族他称主要使用于澜沧江以东各地傣族。在元

《经世大典 招捕录》及明清地方志中同音异字有“磨察”、“木察”、“麦岔”等。

词出傣语。四、缅：该民族他称主要使用于澜沧江以西各地傣族。缅，即《华阳国志》

中的“闽”和《爨龙颜碑》中的“缅”。词出傣语。

拉祜语属汉藏语系藏彝语族彝语支，与彝语、纳西语、哈尼语、傈僳语并列。本民

族原来没有文字。

余人。拉祜族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两岸的思茅、临沧两民族人口现有

万人，占该县总人口近个地区。其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聚居有 ；孟连傣

。拉祜族人口有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聚居有 人，占该县总人口近 分布在

澜沧江以西，此外，北起大理、楚雄，东至泸西、弥勒，南及西双版纳和金平县均有散

居。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也有从我国迁出的拉祜族。

拉祜族族源可追溯到古代羌人。秦汉时期，彝语支各族体被泛称为“昆明”，拉祜

族部族共同体当时正在形成之中。两晋隋唐，先后出现民族他称“闽”和“缅”，本民

族自称“卢鹿”和拉祜纳支系自称“锅锉”也始见文献。由于拉祜族与彝族同操彝语支

语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不少共同性，因而两族自三国两晋以来在云南东北部相互

形成“乌蛮”

”加以比较。

部族集团。“乌蛮”部族集团在云南地方史中十分活跃，对拉祜族社会经

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一直到清代文献，还从文化渊源方面认为拉祐族是“爨蛮之别

种”或从衣饰方面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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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传说，古代拉祜族先后从事采集狩猎经济和原始农业经济，没有山区畜牧业

的痕迹。在历史传说中，有述及使用石器、原始铁矿采掘和打制铁工具，但没有提到使

用铜器。拉祜族先民在原始共产制公社晚期已经在四川省南部劳动生息。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拉祜族社会有三个很突出的社会现象：一、长期保留族内对偶

婚制，以母系为主，双系并存。二、共居于长屋之内的大家庭公社非常牢固，个体私有

制经济停滞不前。三、流动不安的民族大迁徙活动。一般地说，拉祜族到了清中叶才排

除族内对偶婚，摆脱大家庭公社集体经济，最终定居在现代的分布区域。

拉祜族废弃族内班辈群婚后便长期实行族内对偶婚。族外婚意识的贫乏，使拉祜族

在整个古代社会生活中没有两合组织或环状联盟。以母系为主，双系并存的亲属制度，

使母系或父系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形成发达的家族制度或氏族制度，因而也不可能有世代

相承的家族谱或氏族谱。其影响所及，使历史传说只有非常简略的、口头文学艺术加工

浓重的、属于整个民族或支系集体的历史活动过程，罕见英雄人物形象及其业绩。

拉祜族的大家庭公社是建筑在定居迁徙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公社集体，有一座共居

的永久住宅长屋。在农业生产期间，各对偶家庭则分散居住在随耕地大面积轮歇而周期

迁徙的临时住宅“班考”。到收获完了，各对偶家庭把粮食背回永久住地公共仓库，度

过共食的集体经济生活。这种公社组织本质上是私有制的，它不仅相对是个私有制集

体，而且各对偶家庭也有一定的私产。但是，集体经济的公社生活显然抑制了个体私有制

经济的发展。

定居迁徙农业和双重住地，使古代拉祜族有可能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相当原始低下

的条件下组成庞大的地缘村社聚落。加入“乌蛮”部族集团以后，拉祜族村社开始组成

部落，同时借用彝语“苴摩”一词来称呼本族部落首领。“乌蛮”部族集团是通过征服

与被征服的关系形成的。拉祜族部落分别以贡纳制的形式隶属于彝族征服者主盟部落。

主盟部落首领称“大鬼主”，附庸部落首领称“小鬼主”。原始宗教意识对维系永世部

落联盟起了精神支柱的作用。政教合一的“鬼主”制度，拉祜族部落一直保持到清中

叶。

定居迁徙农业，族内对偶婚制的大家庭公社生活，庞大的地缘村社聚落，和实行

“鬼主”制度的部落组织，占据了拉祜族一千多年的历史。这种社会经济和社会组织状

况，铸造了拉祜族具有不同寻常的内部团结，骁勇善战，以及重自由而轻迁徙的民族性

格。自两晋迄明清，拉祜族部落虽先后以贡纳制形式隶属于彝族部落贵族、南中大姓、

南诏、大理，以及各级傣族土司，但贡赋增重，即奋起反抗，并不惜举族迁离故土，远

适异地。另一方面，拉祜族的部落组织由于其首领扩张势力野心的支配，也具有相当强

烈的向外掠夺扩张的性质。从元代到清中叶，有关拉祜族部落军事民主主义原始掠夺活

动的记录不绝如缕。但是，由于邻族的社会经济已远为进步，封建王朝的地方建制和统

治也日益加强，拉祜族部落的原始掠夺活动和军事扩张势必备受限制，甚至遭到惨重的

军事打击。拉祜族人民反抗沉重贡赋的要求与部落首领扩张政治势力的野心常常交织在

一起，从南诏《爨龙颜碑》所说的“缅戎寇场”，段思平联合十三部乌蛮建立大理国

起，到清中叶的李文明、张登发进攻勐勐和临沧，都属于这种性质。

继军事失败之后，拉祜族部落多大举迁徙。自宋代以来，拉祜族部落至少有过三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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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清王朝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把土官改为流官，清丈

规模的南迁活动，局部迁徙则不胜枚举。遍散各地的拉祜族部落面临极不相同的经济命

运，或转变为州县治下的“编户齐民”，或沦为彝族、傣族土司的农奴，或在傣族土司

贡纳制的隶属统治下重建本民族的传统社会生活。

清代拉祜族主要聚居在澜沧江以东的景东、镇沅、景谷和澜沧江以西的澜沧、双

江、孟连。十八世纪以后，拉祜族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在澜沧江以东方面，拉祜族部落（主要是拉祜西支系）自元明以来即已纳入傣族封

建领主经济体制之中。

田亩，实行土地私有制。改土归流以及随之而来的贪官污吏敲榨，曾引起傣、拉祜等族

上层多次暴动。经官军残酷镇压，部分拉祜族由领主经济迅速过渡到地主经济，部分拉

祜族则走上坎坷的迁徙旅途。直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大家庭公社组织的澜沧县糯福区拉

祜西支系就是在本时期由景谷一带迁去的。

澜沧江以西的拉祜族（主要是拉祜纳支系）原聚居于临沧。明代，傣族贵族俸氏崛

起，受封为土司。拉祜族部落屡起反抗失败，就迁至澜沧、双江、孟连，部分还迁至耿

马、沧源以及流寓国外。聚居临沧时期的拉祜族还过着族内婚制的大家庭公社生活，但

有庞大的村社和部落组织。耿马县福荣区拉祜纳支系直到解放前夕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

大家庭公社的外壳。迁至澜沧、双江、孟连的拉祜族虽然以贡纳制的隶属形式分别从属

于勐勐和孟连傣族土司，但经明清两代，社会经济有长足进步。首先，固循无数个世代

的大家庭公社趋于解体，个体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其次，基于傣族领主经济的影

响，拉祜族社会产生了封建主义的萌芽，出现了部落之间的土地兼并和劳役地租。清代

初年，大乘佛教输入，佛教与“鬼主”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五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割据势

力。到了清中叶，拉祜族封建主李文明、张登发先后借勐勐傣族土司“虐其民”，联合各

地拉祜族、佤族部落攻下勐勐，进犯临沧并占领部分山区。清王朝除实行军事镇压外，

鉴于拉祜族封建势力日渐膨胀，遂分别封委拉祜族首领为土都司，令其互相牵制，以便

实现羁縻统治的目的。推行土司制度后，拉祜族的封建领主经济遂趋于制度化。但是，

当时的历史已进入近代。刚刚露头的封建领主经济经不起云南近代地方商品经济的冲

击，便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解体为地主经济。

上述材料，大体上反映了现代拉祜族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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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概 况

个，外有“班考”（附属于大寨的分散的山坡小寨）

中共思茅地委
澜沦县边工委 联合调查整理

户，

列马、糯克地、哈谷别等

人。

这一片拉祜西聚居区，位于澜沧糯福区南部，南与缅甸接界，东与勐妹、南北根、

芒井、景迈相邻，北接南北村，西与糯福和班角毗邻。

据说约在一百五十年前，一部分拉祜西从牛尖山（可能是景谷县永平区）渡澜沧江

至谦木、谦糯、三棵庄（即谦六区），在谦六地方定居下一部分。另有七户由拉萨（人

名）率领到现今景迈地方巴老，住了三年，又到南北归住了数月（南北归，傣语，意为

拉祜西之风光），又到鞋帮与哈尼族同住（在这段时间，奉行哈尼族风俗，现在拉祜西

还保存着若干哈尼族礼俗，如寨子边上要做龙巴门，寨子中不能生小猪等）。在鞋帮住了

几年，因生活困难和民族关系，又迁到缅甸北部之上板戛地方，数年后又从上板戛搬到

我国境内的龙竹棚居住至今。

政治沿革简况：初时一寨一个“卡些”（族长），各寨有个共同的“觉真”（部落

酋长）。卡些、觉真均由男性老人担任。他们最初是选举的，后逐步变为世袭的；最初

以公共的积蓄或各户出谷子交卡些作为公共开支（如祭祀及对外支付），逐步变为世袭

头人的摊派和己有。后来澜沧拉祜族从大理传来了佛教，逐渐形成为“政教合一”（即

澜沧“三十六尊佛地”）。糯福这一带较大的政治首领是李国民、张国虎（拉祜纳，糯

福区阿木戛乡南掌人），下设“香官”，“管事”（等于乡级）。大的寨子设一个“丕雅”

（等于村寨头人），几个小寨才有一个“丕雅”。每年每户收银子三钱、谷子一箩。孟

连傣族土司和拉祜族首领连年争夺械斗，孟连傣族土司屡败。孟连土司便联合澜沧周围

各勐土司及汉族统治者，如民间传的“刀大人”、“满大人”，带兵来将拉祜之李国

民、张国虎、南段香官等打败。李、张逃往国外上板戛地方。自此后，一部分地区归孟

连土司，仍有相当地区不愿归孟连土司，而归酒井帮中土司（称为“杨总爷”）统辖。

“总爷”下有“太爷”、“代乌”，统治九年有余。又因纷争，便归孟连傣族土司。孟

糯福区南段地区是拉祜西（黄拉祜）聚居区。较大的村落有坝卡乃、芒糯、南段、

南波滴、橄榄坝、南段新寨、龙竹棚、龙竹棚新寨、南沟、孔米谷、完卡、八索多、那

个，

共

澜 沧 县 糯 福 区 拉 祜 西

（黄拉祜）社会经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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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生产力状况

”、老连土司将此地划为召根海之领地，在各寨分设“先”，大寨设“先弄”、“老

叭等土司制度。整个南段地区设叭弄坎坎、信波勐和哈章摆勐三职。

年随着糯福基督教的势力扩大，年国民党设立保甲制，委任李凯当保长。

基徒教徒李崇仁当勐海乡（后改为镇边乡）乡长之后，孟连土司之统治便趋于瓦解。

年保甲制废，李凯任南段村长直到现在。

刀、砍生产工具与使用情况：拉祜西生产工具中铁制的有犁、锄头、镰刀、斧、

刀、铁尖棍（下种用）等；木制的有犁架、耙、弯棍、掼槽等。竹制的是辅助性工具，

铁工具是主要的。

拉祜西人说：铁造的工具，最先用在生产上的是砍刀、铁尖棍，用刀砍倒森林，放

火烧，在灰堆上用根竹棍戳洞放进种子。竹棍下端套上一个铁尖，在灰地上一戳一盖播下

了种，一般叫“刀耕火种”。现在完卡、八索多、哈谷别等地还使用。锄、镰刀、

刀、砍刀现在使用很普遍。使用的年代已久，拉祜西搬到南段不久就已使用。但这些工

具质量也是逐步提高的。最初是四寸宽五寸长的小锄，效率很低，后来逐步用内地来

的板锄和自外输入的机制洋锄。锄的普遍使用，逐步改变了和减少了“刀耕火种”的生

产方式。铁犁的使用仅有五十年的历史。据南波滴组长扎租滴说：“南波滴寨用牛只有

二十八年。那时从东回那边来个拉祜纳（黑拉祜），用牛耕地。我们这里没有见过牛犁

地，所以老老小小都去瞧”。坝卡乃用铁犁比较早，也是拉祜纳教的。现在用牛拉铁犁

已较普遍。但龙竹棚寨还不养牛，照“古规”寨中不得养牛。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

来由于锄头的改进和增多，牛拉铁犁普遍的应用，所以“刀耕火种”大量减少，从一年

一丢荒变为三至四年再丢荒轮歇，水田面积随之逐步增多。

生产工具的制造：拉祜西有本民族的铁匠。每个大寨子有一至三个铁匠，会制较粗

刀、砍刀等，并会制家庭用具和修理火药枪。但因本民族不会炼铁，

向外面买铁或钢板，所以所制农具不但质量差，而且成本高。过去，一部分锄头是内地

年以来，则大多购买国外的“洋锄”。本民族不会制造铁犁头，

斤。这

户中，有

实际每年得谷

负担。

岩谢，家中有五口人，种山地每年可收

具修理，每年每户出三个工帮他做活。他自己也参加劳动。

斤 ）。全 寨

斤，

糙的锄头、镰、

商人运来的，但从

而是向内地汉族买来。

拉祜西的手工业和农业：从坝卡乃的三个铁匠看：拉祜西的手工业和农业刚开始趋

于分离，但还没有和农业完全分离。

罗二，单独一人，做铁匠十五年了（以前搞农业生产，每年可收谷子

户由他包修农具，每户每年平均出谷子二斗。规定共给他谷子

户由头人划分，不论穷富，是否修理农具，修多修少，均得

斤。他包修其他户的农具，不管有无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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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拉

木质的工具犁架、耙（尚无铁耙）等，大多数的农民特别是老农都会自制。大多数

的人家都自制自用简单的布机和纺车。

拉祜西做土锅，是向傣族学来的。陶器很少用，碗向外族买来，装水用竹筒。

没有专业的木匠。男子都会盖房子，每家盖房子都是大家协作。

吃米用脚舂碓。

衣裙自制，也有买来的。他们不会做鞋，故多赤脚，现在只是富裕的人穿鞋，是向

外族买来的。

狩猎用弓、弩，一般用火药枪，少数用子枪。

祜西才有本民族的银匠，手艺是从汉族学来的。银匠（现在有的改为

打铁）能制银饰品。有一部分妇女会织有民族风格的花布袋（据说是向傣族和拉祜纳学

来的）。

劳动力、生产技术与生产水平：由于存在水田私有制和山地公有制，农民只要有生

产垫支和工具，就能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他们还有某种劳动兴趣。但如下述情况，却

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白工制。如坝卡乃

户，其余的是一到二次。这仅是农业生产季节，还有其它临时和特殊的“白工”

天的白工。贫苦农民为了口粮还得卖工或借

户人中就有 户 ， 二 到户派白工，其中每年派三、四次的

三次的

不在内。一个农民在农忙季节要去帮

债，有了口粮才能经营自己的土地。

宗教风俗对生产的影响很大。拉祜西规定每年不能出工生产的时间就有一个月，临

个劳动力，一年宗教忌日有一万个劳动日时发生的生产忌日还不在内。如坝卡乃寨

以上。

年）每件工具价格对照表拉祜西解放前后（

每件工具价格情况对照如下：解放前后（

说：“打铁是为了找点衣裳钱和盐巴辣子零用钱”。

元 角，镰刀收 角。帮谁修，谁供伙食。他刀，收费半开铁匠的小寨修理锄头、

斤。他自己买铁来打工具，零星出卖，他到没有口人，种山地年收扎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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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拉祜西社会形态

斤，

斤，第四年收 斤，以后产量就低了，于是便抛荒了。

斤种，收

个工，最高产量

个工，最高产量 斤，一般斤籽种要

雨具缺乏。逢雨天，经常不出外生产。

其它如地远，出工迟，往返费时，等于一天做半天活。住在山上背水路远，吃米用

脚搓，现吃现舂米，落后的渔猎技术习惯，也浪费劳动力不少。

斤种，第一年可收

斤，第三年收

拉祜西耕作方法是轮流休耕制。头等地可种四年之久。

第二年收

斤种，头年收二等地可种二年。 斤，次年收 斤。三等地种一年。

斤。种山地目前是一至二等地较普遍。

田也有轮歇休耕。李开今年荒着三斗种的田，他说：“田也和人一样，爬坡走路辛

苦了，要给它歇歇气。”

新地，挖（或犁）新地，撒种、薅生产技术与生产水平：山地的耕作方法一般是

一至二次，就割谷打谷了。哪里树林好，就去哪里砍地，对森林的破坏很大。不犁不挖

的火烧地已经很少见了。水田的耕作方法一般是二犁二耙（个别三犁三耙），铲埂糊埂、

栽插后薅一次就等收割了。

斤籽种，要

斤左右。种山地

一般情况下的劳动量和生产水平：种水田

斤，一般是

斤。斤

只用水牛拉犁，黄牛不犁地。养黄牛用于交换，特别是交换粮食、大烟，也有不少

是自己宰杀食用，农业和畜牧业是结合的，没有独立的畜牧业。

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及生产关系：坝卡乃拉祜西一百年以前由于民族间的征战和

内部的贫富分化，已经是五方杂处了。地域的联系冲破了亲属的联系，农村公社的形式至

今仍然存在。农村公社的内容体现在土地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同时并存。

村社成员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表现在村寨之间有十分严格的界限，村寨

之内的土地归村社成员集体所有。山地、荒地、牧场、森林等为村社所公有，凡村社成

员都可自由开垦，实行公有私用。村社所有的土地与村社成员的关系表现如下：

使用土地的人必须是村社成员，即必须是“卡先”的老百姓。坝卡乃是以罗姓家族

为核心的农村公社。凡外来户必须参加此一村社集团。具体地说，必须供奉本寨的寨

神，遵守村寨的各项规定。如本寨住户熊回系汉族，解放前迁居于此，按照村寨的规定参

加祭祀寨神，并改名扎发，当我们问他时，他就承认自己是拉祜西人。

即引起村社之间的械斗。如

某一卡先的“老百姓”只能在直辖区内开垦及使用土地，不得超越村寨界限，否则

年坝卡乃居民在头人李凯的支持下，到芒糯界内开山

地，就曾引起纠纷，双方准备动武，经政府人员说服教育方休。

山地公有私用，但不得固定占为私有。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号地”方式，一般

是采取自流的办法，不必征询头人意见。公社成员自己找到适当地点，即以削去树皮为

最低

低的

斤，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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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曾有一农民“号”下一块地，丢荒后不让别人去种，引起全寨群起

记，划出地界，别人不得来争。但这类地，在丢荒之后，别人又可去“号”起来，原开

户不得阻拦。

责难。调解结果，村社限令他当年耕种，如当年不种，次年就得让别人种。

宅地、园圃和水田为固定私有；其它财产如牲畜、农具、日用品也属私有。这些生

产生活资料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所占有，这种占有，不仅发生了多或少、贫或富之

分，且发生了有或无之分。

水田、园圃、宅地是随人“号”和随人开。但水田、园圃已固定为私有。他们说：

“因为田主花了力气，费了工开出水田的，就应该归他所有”。水田、田头、田尾田边的

荒地和水利归田主私人所有，不允许别人使用。但出租现象还未发生。我们问水田丢荒

别人可否捡种？回答是：“可以。只能借种三年，不上租，不能永久种，不然田主的子

孙就没有种吃处了。”可见水田的私有观念和其继承权已经相当牢固。

水田和园圃已发生了个别的典当和买卖关系。

水田和园圃已冲破了村社界限，它可以随田主转移到别的村寨去。村社对它已无控

制力量。这还是近十来年以来的事，并为村寨成员所公认。

以上两类性质的土地的比例关系，从 年耕地面积看，属于公有的山地占全部耕

地面积的

村社成员之间有互相帮助的习惯，一个个体家庭杀一个猪或几只鸡，招待一顿饭，

全寨出动，帮助生产，或是盖房子。对于老弱或全家得传染病户，也是全寨相帮，但不

要饭食招待。

坝卡乃劳役制是在以支付公共费用的共同劳动和原始互助习惯的基础上产生的，有

几个遗俗可资证明。

每逢过年过节祭祀寨神，全寨男女老少集中在寨中广场上祭祀，吃喝、歌舞。费用

的一部分由公共开支，目前是由头人出一部分，群众自带一部分，但他们都说是“村长

给吃的”，“村长讨给的福”。这可说明，这些支付过去曾是由村社成员劳动的公共储

备交头人管理，后来便被头人据为私有。

大家族中每个“估”（个体家庭）需给当家人一至数亢谷子和一些香蜡，若当家人

没有劳动力，各“估”轮流代耕，以此作为当家人祭家神、管理全家事务的支付费用。

因此，可以看出，作为世袭的头人，在村寨中也就体现为村寨家族的“家族首长”。

头人可以派白工，杀一个猪，请一顿饭招待即可，这种形式已丧失原始互助的性

质，而成为强制性的了。他们对头人的派工反映是：“头人替我们全寨办事，我们大家

相帮他。”从此可以看出，原来具有原始民主色彩的“公仆”，现在变为众民“之王”

了；原来的“相帮”，现在转变为徭役摊派了。

据农民李开说：“我们黄拉祜的古礼只有老人可以办事，年轻人不能出头办事，老

人做错事，要赔钱，也是大家赔，“以前官家来人，要吃要喝，由头人供给，大家又凑

给头人”。这又可以看出公社实质的变化过程和实物地租的起源。

在民族械斗中，战争的供需也是由公社成员共同负担，统一交头人支付。过去黄拉祜

与傣族械斗时，每户出银三两，大米一斗。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坝卡乃拉祜西公社成员，最初是在公有土地上进行真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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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明子要送 斤，种地要送一斗米和五角

始协作或互助生产。这种共同耕作原是包括头人在内的每个公社成员的义务，其目的是

除了保证成员生活需要以外，并为了积蓄公共储藏品，用来应付公共的支出。这些储藏

品交由世袭家长身份的头人掌握开支，而这些则逐渐变为义务性的摊派负担，亦即实物地

租。原来农民由于头人因公务奔忙而自愿给予的帮助，现在则变为在头人私人土地上进

行“徭役劳动”的义务。

坝卡乃拉祜西社会是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农村公社。领主篡夺了村社土地的所有权。

。

拉祜西人是被傣族土司征服的弱小民族。其村社土地是傣族土司的“王土”的一部

分。前述“界内土地是寨子的”，同时他们又说：“吃水给水钱，砍柴给柴钱，开地

给地钱，寨子的地也是土司的”。同时在拉祜西公社内部头人也逐步成为世袭的。据李

开说：“三代人以前，头人是由寨中老人商量选出的”，这以后就变成世袭的官职了。

村长李凯（现为村长，国民党时期是保长，土司统治时期是“哈长”）之曾祖、祖父是

“卡先”，死后由长子扎儿继承。孟连土司封扎儿为哈长。扎儿死后无子，由侄儿李凯

继承哈长之职。目前李凯说，“年纪大了，苦不得了，村长交给我姑爷当去吧（因李凯

无子）”。农民同样称“村寨的土地是哈长的土地

村社使用的土地权是用村社成员负担的门户钱粮换来的。门户负担便是地租或代役

租。所谓“打兽要送一腿，砍柴要送一

半开”，这说明村社土地即领主的土地。因此村社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已经不是村社，而

是领主了，公社只是作为占有者使用土地。

领主握有一定土地支配权，具体表现在：在孟连宣抚司或哈长领地之下，农民要出

负担，否则就被撵出“我的南段保，不给他做老百姓”（李凯话）。越村寨界限开地者

必须向头人送茶一包、盐一块，征得同意后在指定土地上开种，并交纳地租。

头人的私人土地，以派白工的形式耕种，如李凯的私田和山地，规定由三个寨子出

白工耕种，其它寨子则每个大家庭出一元半开作为代役租。

村社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这一集团过去曾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作为劳动力的人也是

属于这一集团所有，农民则牢固地附着于村社。既然现在村社是领主的财产，那么作为

村社成员的人就是领主的农奴。

由母系氏族至父系家长制家族，实行一种不久才从对偶婚发展而来的但还未十分巩

固的一夫一妻制，目前的家族制度与现实家庭形态是不太符合的。

父亲的兄弟统为我之诸父，他们的子女则互称兄弟姊妹。他们的称谓：父亲称“阿

待”；伯父、叔父、姨父称“阿帕”。他们对互相的子女称“雅八”（儿子）、“雅米”

（女儿）。亲兄弟姊妹与堂兄弟姐妹互称“阿尾八”（兄）“阿尼八”（弟）、“阿尾

妈”（姐）、“阿尼妈”（妹）。

母亲的姐妹和伯母、叔母统称为我之母，他们的子女统称为我之兄弟姐妹。他们

的称谓：母亲称“阿妈”，伯母、叔母、姨妈称“阿默”。她们对互相的子女称“雅

八”、“雅米”。我与他们（即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互称兄弟姐妹：“阿尾八”、

“阿尼八”、 阿尾妈”、“阿尼妈”。

既然，父亲的兄弟和姨父同为我之诸父，母亲的姐妹和伯母、叔母同为我之诸母，他

们的子女互称兄弟姐妹，所以他们的子女之间是不能联婚的，因为“这是我们拉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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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礼（李凯语）”。

父亲的姐妹及其丈夫，母亲的兄弟及其妻子已不是我的诸父母。因此。姑母和舅

母同称“阿约”，舅父称“鸟兹”，姑父称“阿约帕”。但是，父亲母亲对舅父、姑父

的子女称“雅八”、“雅米”。我对这些表兄弟姊妹仍称“阿尾八”、“阿尼八”，“阿

尾妈，，、“阿尼妈”。

对偶婚转化为一夫一妻制具体表现在上门姑爷。该族尚盛行把长子或幼子以外的儿

子赶出门去当姑爷（有些地方是把儿子全部赶出去上门，只留下姑娘），又招别个家族

的儿子前来上门当姑爷。一般是此一寨的姐妹群到另一寨去找兄弟群，约定在某一地方

歌舞，就在野外歇宿，发生性行为后结草或以棍棒为记，私为婚约。此后，男方找一媒人

带一包茶到女方家中，对女方父母说，已在某处“得子”，然后择吉日过门。如男方不

来说亲，女方父母便通过头人指控男方，按习俗罚半开十元或十元以上。上门姑爷是以

女方家庭为核心。女方的家庭并非以女子为主，而以女方的父、兄为核心的家庭，女子

在家中地位低下，他们是“不会说话，只会驮鞍架的牛”（李凯语）。该族“姑娘、姑爷

比儿子亲”的思想，只不过是对远古时代的回忆罢了。婚姻结合还不牢固，随时都有离

散的可能。一般情况下，男女双方均可主动提出离散，但较普遍的是女方提出，具体地

说，是女方父亲提出，把姑爷“撵出去”。

目前，社会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父权制大家庭已经转

化了。

据了解，当他们还未从牛尖山来此之前，家庭奴隶制已是普遍地存在了，一个家庭

是由若干个小家庭组成。当家人的房子是竹楼单顶的大房子。房中设有六、七个火塘，

设若干铺位，铺位之间用木板间隔，以备各小家庭年节回来时住宿。大家庭叫“底叶”，

其成员分散下去，住在班考，实际上班考已成为若干小房子，已失去地窝铺的实际意义，

有些班考离家二十多里。

家庭的成员包括以祖父或父亲为主的直系血亲兼旁系血亲，作为姻亲的姨表兄弟及

其子女（即数个姑爷及其子女），拣养儿子。在本寨大家庭中，有若干当家人拣养儿

子。这些拣养儿子，一种是买来的，大部分是十元半开或一斗谷子，有的是二两银子或一

丈布。一种是荒年乘人之危直接叫来作儿子的，有的是因抵债而被收养。这些“儿子”

一般是幼童，长大后有的给他出家上门，有的替他娶一媳妇，“儿子”和他的妻子、子

女又是大家庭的一部分。李凯村长解放前拣养儿子有六个，解放后只有一个。

目前家长的职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他代全家供奉家神。“神”，即是一家之

长，“神”的权位即是家长的权位。另一方面，作为家庭代表对外交往，如代表全家出

席村寨会议（也没有什么仪式和形式），代表全家承担村寨中所摊派的劳役，还有其它

公共事务的交往。由此可见，家长制的大家庭已经衰败了，只留下了一个躯壳。家长已

失去对全家生产管理的职能。在许多没落的大家庭中，家长的权利衰退现象更突出。他

们的儿子只能去上门，否则就娶不起妻子。这些贫困的家长说：“穷人的儿子不是儿子，

是别家的大牯子牛。”他们的女儿和姑爷多半也成立了小家庭，这些当家人除了烧香拜

神之外就无所事事。“神”在这些家庭中只是一个空洞的偶像而已。

家庭成员每年给家长送一斗至数亢谷子，如全家人没有劳动力，由每“估”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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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双方各送一元半开给李凯哈长。每寨每年送孟连土司松明

节每寨要送一些瓜豆菜蔬和粑粑给哈长。每年每寨缴纳

担，替家长包耕，每逢初一、十五和过年过节要向当家人送香、蜡各一条。凡逢上述日子，

每“估”需有一人回当家人处敬神（吃食自带）。当家人可以随便到任何一“估”吃饭。

家长死亡由其长子或幼子继承，女的不能做家长，即使幼子只有四、五岁也要当家

长，其它兄弟需服从。某些人家因幼子软弱，找一个有力的姑爷来代理家长职务。代理

者只管各家庭公务，家长所享有的包耕或送礼谷还是由家长继承人享受。代行家长职务

的姑爷死后职务交还其妻方兄弟，如要姑爷继承，则必须由“给闷”（长老）、“着八”

同意后方能成为家长，但必须另换家神神位。

当家人死后，其财产由继承家长之子继承不动产和一部分动产，其余一部分动产由

其他亲生儿子分享。非亲生子和姑爷只能拣点家具什物用。

各“估”之家长死后，财产由儿子继承。若是大家庭当家人之血亲无子女，其妻由

其兄弟娶为妾，继承财产。

中必须绝对服从家

“拣养儿子”在家庭中是毫无地位的，家长完全占有他的人格和劳动力，除了供

吃，每年供一套衣服，上别人家的门时给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以外，就别无其它了。他自

己没有财产，而他本身就是家长的财产。在生活上是享有平等待遇的。如李凯对其拣养

儿子们，有酒也同样分给他们一份，有糖食也是平均地分配，自己的儿女有几套衣服也

同样缝给他们几套。姑爷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悲惨的。姑爷上门要“服侍当家人六年”才

能与妻子成立小家庭。立家时，当家人给一些生产生活资料。姑爷在家

长，稍有轻慢便要撵出去，如果与当家人争吵赌气出外宿一夜，便按家法“罚三元半开”。

在六年中姑爷只能埋头生产，不能过问家事或村寨的事。据调查，撵姑爷是很平常的

事，即使成立了小家庭也可“撵出去”，财产全部收回。被撵的姑爷是不会取得社会同

情的。如最近富裕户扎姆撵其姑爷扎拉出门，只给他五元人民币。扎拉非常气愤，对我

们的干部说：“黄扎姆招姑爷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为了要姑爷的力气做田，他们吃饱了

就不要我们了。这不是一家两家，过去家家都是这样做，这回你们来（指工作队）看这

些事情帮我怎么解决？”姑爷虽不同于“拣养儿子”处于奴隶地位，但他们仍是“非自

由人，，。

封建剥削有如下几种：

户，每年底叶（每个大家门户钱粮：孟连土司时代和国民党时代，南段全村共计

庭）平均出门户钱 元，南段领主李凯享用三分之一，其余上缴孟连土司（以后上缴部

分是土司与乡公所平分）。除缴纳上述土司之门户钱外，李凯还定期摊派，每年底谷

（一个小家庭）平摊 元，直接缴给李凯“哈长”（土司封的官）自己享用。据当地居

民反映底叶长期保留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负担。但是为了对抗孟连土司减少负担的

办法，是用增加对领主的负担作为条件来交换的。因此，从本族中生长起来的领主就长

期地保存底叶，利用底叶加剧对底谷的剥削。

升米，每年计每逢旧历年及中秋节，每“估”要向李凯哈长送 升米。越（村）界开

地，须向头人交

背、

斗租谷。每杀一口猪，必须送给头人一个猪脖。每次调解民事纠纷，

斤、烧柴

只。在村寨内，凡打获野兽须送斤、糯米粑粑 个、老鼠猪肉

两至

腿肉给哈长，逢年过

两大烟给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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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宗教和社会观念

两大烟，（ 两洋烟值半开 元 角，利息为 元 角）。

角半开）。放元 角，利息为 元 斤盐巴收

元 角

斗谷子（ 元

斗谷子（利息 元 角）。放 钱大烟收

元半开。

李凯哈长的水田山地规定由坝卡乃、挖六、搬坡三个寨子包耕，其它寨子每个底叶

每年缴大烟以代役。每年派一户替哈长看马、打杂。凡派着杂役者，免缴门户钱。一头

牛每年出一元半开。

等级制度：

该族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叫做“角抹折唱角抹爹”，意译为“官的家族要做官”；

第二等叫做“卡些折唱卡些爹”，意译为“头人的家族要做头人”；第三等叫做“雅儿过雅

儿坟”，意译为“老百姓要做老百姓一边分开”。类似的尚有“官有官的事”，“头人

有头人的事”，“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事”；“有官走的路，有头人走的路，有老百姓走

的路”等等。这都反映了等级观念。村寨也有等级之分，如规定班考当中不能产生头

人，只有大寨子才能产生头人。另有一项规定是有吃有穿的人才能当头人。班考不能当头

人是因为他们不是家长，用他们的话说是：“神在大寨子，班考没有神就不能当头人”。

头人的亲族也同样享有特权。罗姓家族是该寨的贵族，即领主罗李凯的亲族。罗姓贵族

享有白工的情况是：每年享有三次白工者（即每寨一年出三次白工）有罗李凯、罗李祝、

罗扎烈（以上是父子三家）、罗李忠、张扎母（以上是罗李凯的堂兄、堂姐）、李李

开（甲长、卡些）、扎约（魔巴）。每年享有二次白工者有罗扎倮、罗扎肚、罗扎四、

罗扎波滴（以上是罗李凯较远的亲族）、李波（宗教的波苦）。除以上十二户外，尚有

十二户每年享有一次白工，他们大多是较富裕的家长或身负一点公务者，他们的白工不

是全寨性的，多是在家族内部进行。

户，“蓄养”

奴隶

在等级社会中，贵族家庭尚“蓄养”一部分家庭奴隶。解放前仅领主

人。

其它几种剥削形式：

；放半开，利率 ；放大烟，利率高利贷：一般情况是放谷子，利率

除此，尚有放秋谷和秋烟两种。

元半开收

两大烟（两斤猪肉值

放秋烟：放

放两斤猪肉收

分）。放秋谷：放五元半开收角

元）。放斗谷子（

两大烟（两斤盐值

斗谷值 斤猪肉收 斤猪肉值

斤盐巴收角，收利息

斗谷子（利息

元

元

角半开，解放后雇工：没有长工，短工工资每日在解放前是

在他们的观念中“儿萨”（老天）是最大的创造一切伟大力量的神。一切都是它

所生所养。他们认为一切自然和社会事物都有灵魂。灵魂大体分为“能保护人”和

害人”的两种。各种灵魂都要祭拜。大的要祭以牛猪，小的也要烧几根香条。

分半开，收利息

元半开，利息

角）。放

角）。

“会

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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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它们不但不保护人，还要“害人更凶”。现将主要的“鬼”和“常遇”之“鬼”

（与生产生活疾病联系多的）情况分述如下：

属于自然现象的“鬼”：天、地、日、月、山、河、雷、树、火、石、坝子、田

等，无不有鬼神。

在寨中有一块空地，每年栽一棵粗粗的刻了花纹（图腾）的树桩，每逢年节，如每

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二月八日、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全寨妇女盛装，聚于树桩周围，敲铓锣、击鼓、吹芦笙，老人和头人先去跳，然后才

群起而跳，有跳昏倒的就说是有鬼来了，因而认为感动了神灵。

全部山地、水田栽种完毕，要由全寨每家交一碗米、一块盐及香蜡等给宗教上层召

八，将一部分米、盐拿去换猪鸡，由坝卡乃南片、芒糯等几寨老人去祭“坝子鬼”，

（在一个小山头上树林里面）。这天各寨人都不能出门，否则就认为会碰着“坝子鬼”

而被咬死。

秋收后，八月十五日要到寨的东方及西方盖一间小房子，各家都要将一年来所有的

农业生产收获物各拿一点去摆上，并杀鸡猪祭献，东方献太阳，西方献月亮，并祷祈：

“我们的一年生产所得，都是你太阳月亮给的，没有你，我们什么也不会得吃，我们今

天所种的都献给你吃，明年你还要更比今年多多的给我们收吃”。

属于社会现象的“鬼”（同时也和自然现象的“鬼”相联系）：“寨神”，即一寨

之主，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祭，每年大节更要祭。寨神由宗教上层“介孟”、“波库”

祭　　一家人如果去祭寨神，即可代祭家神，“寨神管的宽，权力神通更比家神大”。拉

祜西说：“家神等于寨神的帮手，是寨神身上分出的，它也可以代理一部分”。

“家神”是在一个“大屋”之内，即一个家长所率之下的人的共同的“神”。“家神”

的职权，也就是“家长”的职权。有几种“鬼”也是反映着血缘联系和有财产及继承

权、家长尊严等。“脚”老鬼，又解释为世世代代所死去的人变成的鬼，即“历代祖

先”。“密差你”（土地鬼）：一家人的地下有一个“密差你”鬼，哪个当家长就管这

个鬼，别的管不了（也有的是最小的儿子才能管这个鬼）。“初司你”（父母鬼）：孩

子病和不思饮食，即认为“父母”鬼作怪，就要杀鸡献饭给“父母”鬼吃。“凯帕你”

是一种“报仇之鬼”：如脖疼喉头疼等病状认为是因为欺了老人，或平时不孝敬父母老人，

老人不满意，就会有“凯帕”之鬼来为老人“报复”，解除这种鬼的办法就是杀一个鸡

给父母（家长）老人吃，给老人看卦，卦好则免，卦不好还将再杀鸡给老人吃，再看卦，并

要用父母（家长）老人的衣襟用清水滤下去，洗老人的汗水吃，认为就可解除这种病。

“神你”（赎罪鬼）：久病不起，认为对“神犯了错”这种常常发生于“富裕者”，他

就要把钱包（十元到百元）用纸剪一枝花去请宗教上层拿去抵押在庙中，病好后给宗教

上层半元钱仍将钱取回，如病不好而死后，认为不可赎死仍将钱取回。“叶你”（护家

鬼）：不管送什么“鬼”都要请“护家鬼”去帮助送才行。并要它保护家庭，不让其他

“鬼”来侵害。

反映民族关系的“鬼”有：“袜哈尼”，傣族缅寺的鬼，如发生一下子不会说话或

得了“歪嘴风”的病，就认为是“袜哈尼”所害，这种鬼是不能治的，从前傣族在过的

地方盖过缅寺的遗址或树木都不能动，否则就会害这种病。“屁拍你”是傣族的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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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初来时，他在今东河区后山大

能就是傣族中的“琵琶鬼”。这种鬼要请会说傣族话的老人来送。“母密你”（地方鬼）

意为各处地方之鬼。人偶然得病，认为就是带着这种鬼，就要请磨八用泥土塑成小人小

马，有骑马的，挑东西的，还有狗；要编一个竹箩，放上沙子、水、芭蕉、香蜡、茶、

盐、米、烟及食品送出去。送时说：“这里不是你吃处在处，你回到你在处去吃，我们

这里小地方不好在，你回到你的大地方去在，走了走了！”有一种鬼叫“孤”，“孤”

鬼是“魔巴”、“朵西”等类的人掌握着，如果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地域与地域之间发生了

纠纷，就放“孤鬼”去害死对方。

反映社会内部矛盾情况的“鬼”有：“灭”，是一种“凶鬼”，凡是打死、杀死、

流血死的统统变成“灭”，另外，冤死、吊死、生孩子死等等不得好死的也称为“灭”，

认为这种鬼“害着人很利害”。“那你”是“枪鬼”。“麦你”和“戛你”是“饿鬼”

和“冷鬼”，是饿死冷死的人变成的“鬼”。发冷发热就认为是害了这种鬼。“约国

你”，手工业用的“风箱鬼”。如乱动风箱、炉子和工具就会犯风箱鬼。“尼白巴你”又

叫“毛鬼”是很髒很烂，乱七八糟的鬼。如果发生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坐卧不安症状

即认为是这种鬼，要将全身各种毛都拔一根，用破布、笋叶包起擦身子，然后烧成灰用

鼻子闻，表示驱除它。

“波”（佛教）的情况：百余年来，产生和形成了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宗教

“波”（佛教），与“原来”的万物有灵多神拜物互相渗透和联系起来，组成拉祜西一

套具有民族特点的宗教。“波”即是“佛”即为“佛教”，它不同于傣族、布朗族等所

信的佛教，但有些地方有些近似。现就初步了解材料分述如下：

“波”的来历：据拉祜西宗教上层和当地一些老年人所谈的一些历史传说，约在清

朝道光末年由云南大理鸡足山来了个游方和尚（名不详），人称为王佛爷，后来称为“老

中盖了一间小草房中“修仙传道”。现在那个

地方称为“王佛爷”山心，（过去东河区附近一带的拉祜西每年还去朝拜）。后来“王

佛爷”有了很多教徒，信者日众，在澜沧拉祜族中普遍传开，并设立了“三十六尊佛”

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如勐朗坝上面的“佛房”即为迤守佛，上允南棚佛，西盟的

三佛祖等。当时东主佛最大，约在清朝光绪初年，拉祜西有个名叫“阿的八”的人，聪

明智

个大寨

有本领，东主佛亲传给他。他回到南段地方，先在龙竹棚寨设了佛堂。五代人以

个小寨传播。来，先后在

组织的形式和“佛堂”分布情况：在南段拉祜西地区，大小有十八个佛堂，较大的

佛堂有六个：龙竹棚、南段、芒糯、坝卡乃、南波滴、完卡，较小的佛堂有十二个：龙

竹棚新寨、南沟、孔米谷、南段新寨、戛拉巴、岩信叶卡、那四朱八卡、八索多、糯克

地、那列吗、哈各别、扎药。

每个寨子的“佛堂”和“寨神”都有宗教上层主持，其组织情况，一般是分四个等

级。

“介梦”：是最大的宗教上层，等于“长老”和“方丈”。一般都是年纪很老的人，

他掌握全部宗教，多数都住在佛堂里，每晚烧香。拉祜西说“他为全寨讨佛，他保护全

寨的安全，给老百姓好好的生产”。每年每户出谷子一斗有的出二斗交给佛堂，一部

分为香蜡用费，大部分就给介梦吃。介梦也拿出很少部分给波库。介梦能否掌握宗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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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实权，要看他私人的财产状况及他是否又是掌政权的头人或与当权头人有无密切

的关系。坝卡乃的“介梦”扎波滴是李凯（哈长，保长）的伯父，所以他的权力较大。

龙竹棚的“介梦”纪耐，家境贫困，就没有什么实权，他有时还要受当权的上层头人张

福（波库）的支配。

“波库”：是“大佛爷”，没有介梦的佛堂，波库可代行介梦之职，到一定时间即可

升为介梦。如介梦不在佛堂时，也可以理其职。他的实权也由他的财产和政治地位决

定。一般的情况，波库是目前宗教中活动的主要骨干。如完卡寨波库白老大，实际就是

三位一体的当权头人，他什么都管。介梦一般已年老，大多数寨子的佛堂是波库在起作

用他又叫“峨达别”，介梦“助手”之意，代表介梦在宗教禁忌之日，去监视群众是否

犯了规戒。他几乎每晚都有事做，不是帮这家做鬼就是帮那家讨福。关于“宗教”外交

也是波库的事，开会也是波库当代表。没有介梦的佛堂，波库就去主持。逢宗教节日和

初一、十五，他头天才搬去佛堂住宿一夜，在平时和普通人一样着便服，逢节日就戴着

象傣族佛爷一样的黄帽子，着黄色衣裳，两条前襟长到膝下，围上披巾，背上一个拉祜

西式的长布袋，手持幡竿，这就是他们的“神装”、“佛像”。

“召八”：每寨都有一个，是“佛教”中管理财务经济的人，如为“佛堂”收谷

子，保管“佛堂”财产。每逢年节祭日，群众要祭献的东西都先送到“召八”处，再由

“召八”送交波库和介梦。没有波库，召八可以代波库之职。

“香坦八”，初入佛门，开始学习宗教礼仪，以备将来继承。他的职责是在年节

祭时，负责组织群众“摆香摆礼”。一般小的宗教事务或“小鬼”，由“香坦八”去

做。

“弥勒佛”：是坝卡乃扎耐独称的，别地没有　　他自称“弥勒佛”，他的职业是给

群众“断吉凶”，“问善恶”，是个非医非术的人。但有不少群众还信仰他，有些群众

一面找卫生员一面又去找他。

教义教规：佛堂里还没有偶像，所供奉的“佛”是“观音”，同时也对“释迦佛”

和“弥勒佛”崇拜。从其中一些礼节上看来，与汉族的佛教是相似的。拉祜西在供佛时

仍说“摆香摆礼”，与汉语是相同的。春节、火把节、中秋节都与内地汉族有相同之

处。初一、十五要敬神拜佛也与解放前汉族地区有些相同。

清规戒律：不吸大烟，不喝酒，不吃牛肉，不杀人放火，不做小偷，不欺骗人，不

用“大称小斗”，不吵架，不赌钱，不调戏妇女。这十“不”作为民族上层如李凯等条

条都犯了。要敬爱父母，要敬重长辈人，要尊重头人，对头人要有礼节，要听老人头人

的话，要永远保持自己民族的礼（风俗习惯），要永远信奉“佛教”，佛说：“人有死之

日，佛无灭之理”。认为代代供佛，代代有好处，睡在树下和石头之下都可供佛，天老地

黄，水枯石烂，“佛”永远存在。

以“做梦”断吉凶。他们相信“做梦”。有关国家大事，地方措施，民族中的要事

等等，都要请介梦、波库“做梦”，梦做的好才喜欢，做“不好”就产生顾虑。

月调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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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共坦八 人，弥勒佛

人，香人，召人，波库个；宗教上层中介梦个，较大的以上共有佛堂

糯福南段拉祜西佛教头人及其职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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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福寨拉祜族社会调查

李元春（拉祜族）徐志远王宏道杨建庭调查

徐志远整理

澜 沧 县 糯 福 区

人，其中拉祜族户，

户，户，

年，每把价值

公两。用于砍树，可用 年。每

年全乡共 户，

户，

糯福乡是一个拉祜族聚居乡。

人，汉族 人，佤族 人，彝族 人。在直过地区中，糯福

乡的贫富分化程度是比较显著的，而这一个乡的拉祜族部落头人和富裕户也主要集中在

糯福寨。

（ 一 ） 农 业

土地耕作在逐渐固定之中，并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水田。

生产工具：以铁器为主，木器为辅，竹器极少。

一、社会生产方式

年，— 每张价值半开公斤，用于水田和旱地，可用犁头：与内地相同，重

元。

公分，长锄：宽约 公分的小条锄，用于水田和旱地，可用

半开 元。解放前十多年开始使用少量输入的缅制板锄，并在小条锄的基础上仿

制部分板锄，重

公分，重斧：宽约

把价值半开

公两。用于刀：宽约 地，清除荆棘小树，可用

公两。用于旱地砍树，可用

年。每把价值半开

砍刀：宽约 年。每把

价值半开

公两，作新月状，有锯齿。用于收割谷

元。

镰刀：宽约

物，可用

公斤。

公分，长

元。

公分，长

元。

公分，长

元。

公分，长

年。每把价值半开

公分，厚

公分，重

公分，重

公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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